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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上诉权问题探究

●舒乐美

　　

[摘要]“投机型上诉”是审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为防止犯罪嫌疑人滥用量刑申诉,我国

检察机关提出了抗诉制度,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争论.笔者认为,公诉方的量刑上诉违背了诉讼合

同要求,影响了诉讼的效率.将上诉理由与抗诉理由混淆,与抗诉理由的独立性不符.为解决因滥用上诉权

而造成的诉讼资源浪费,我国应在保证上诉权的前提下,对二审程序进行简化,以减少因滥用上诉权而造成

的诉讼资源浪费.

[关键词]认罪认罚;被告人上诉权;技术性抗诉

案情简介及争议焦点

(一)基本案情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４日，被告人贾某宝等人与被害人贺某波

在重庆市云阳县“皇家酒吧”门口相遇并发生争执，被告人

贾某宝以扇耳光、用腿将贺某波踢打了一顿，又用一把折叠

刀刺了贺某波。 经法医鉴定，贺某波受伤为轻伤二级。

一审宣判后，贾某宝不服，又向重庆市二中院提起上

诉，认为原判认定错误，量刑过重。 云阳县检察院认为，

贾某宝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已经认罪，云阳县法院支持检察院

的指控并采纳了量刑建议，依法作出了判决。 在二审审理

过程中，被告人贾某宝申请撤回上诉。 重庆二中院经审理

后认为，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贾某宝自愿撤回上诉符

合法律规定，应予以准许。 关于检察院的抗诉意见，由于

贾某宝在二审中表示服从原判，自愿撤回上诉，故检察机关

的抗诉已经没有事实依据。 据此，重庆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在２０１８年７月５日作出了二审判决，驳回了云阳县人民检

察院关于公诉案件的上诉，维持了对贾某宝的起诉，撤销了

对该案的上诉。

贾某宝以原判定罪量刑过重为由提起上诉，在形式上确

实是违背了一开始的“悔过自新”的行为。 不过，就法院

而言，必须在审理过程中积极探寻上诉人的真实意图。

(二)争议焦点

本案案件事实清楚，争论的焦点是在认罪的情况下，犯

罪嫌疑人还有没有提起上诉的权利。 被告人就认罪认罚事

项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应怎样做出处理？

１．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是否仍有权提出上诉

从立法层面来看，在我国的刑法中，没有对认罪认罚的

上诉做出严格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

简称《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被告人对一审判决不服，

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根据该条法规可知，如果

对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不服，那么，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

有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的权利。 在刑事诉讼中，认

罪认罚案件中的被告人也可以享有该权利，这一条就说明了

这一点。《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被告

人的上诉权。 也就是说，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不仅

拥有上诉权，而且还受到法律的保护，上诉权是被告人的一

项基本权利。 因此，这一类型的被告人对上诉权的行使是

符合现有法律的。

本案中，尽管在一审阶段被告人认罪认罚，一审法院对

其从轻处罚，但上诉权是一项基本的权利，贾某宝依照法定

程序提起诉讼的权利不能被剥夺。 同时，贾某宝以原判定

罪不当，量刑过重为由，提起了上诉。

２．检察院因被告人“反悔”提出上诉而抗诉是否合理

曾有公诉人表示，为遏制被告对上诉权的滥用，可采取

抗诉的方式撤销对其已经得到的量刑优待，从另一个层次警

示犯罪嫌疑人谨慎上诉。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以抗诉的形

式限制了上诉权的滥用，是目前我国检察机关较为认可的做

法。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如果被告人在一审判决之

后反悔，再提起上诉，检察机关就会认为这是一种新的事

实，这一事实会使原判不公平，因此，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

也不能被认为是违反相关法律规程的。”然而，有些抗诉的

做法还是欠妥。 尽管采用抗诉的方式可以减少这一现象的

发生，保障了该制度的实施效果，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基

础，致使其不符合我国现有立法规定的抗诉启动程序。 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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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律规定的抗诉也会引出一些问题。

３．被告人针对认罪认罚的内容提出上诉的二审法院如何

处理

尽管上诉权是被告人的基本权利，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

的被告人也可以任意地提起上诉。 但是应当指出，法院需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宗旨和特殊的实质内涵等方面进

行考虑，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态度应基于二审程序。 从程序

上来看，作出一审判决后，认罪认罚的效果以一审判决书的

形式暂时得以确认，但在法定期限内上诉或抗诉的，则案件

并未生效。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人不承认自己已经认

罪认罚，那么就相当于否认了自己的认罪认罚行为，从而使

原判失去了认罪认罚的事实根据。 不仅如此，考虑到被指

控人的人身危险性和节省审判费用的立法目标，当被告人在

二审中对认罪认罚内容提出异议时，不仅表明其并无悔改之

心，而且也会导致二审法院重新就事实问题等方面进行审

查，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无谓浪费。 因此，在第一、二次诉

讼中，被告人都主动认罪认罚，这也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

有的意义。

本案中，被告人贾某宝以原判定罪错误、量刑过重为由

提出上诉，从形式上来看确系对认罪认罚的反悔。 不过，

就法院而言，必须在审理过程中积极探寻上诉人的真实

意图。

争议焦点的法理分析

(一)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有权提出上诉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２７条第３款规定，不得以任何

理由剥夺被告的上诉权。 尽管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

第１５条以基本原则的形式明确了认罪认罚从宽的基本概念

及适用条件，但是除此之外，并没有做出其他的规定。 因

此，从原则上来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非一种否认上诉

制度。

被告人上诉并非意味着必然拒绝认罪认罚。 在实践

中，主要理由是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或量

刑过重，但被告人仍可以原判未保障辩护权、违反法定程

序(即程序性规定)或出现新证据等为由提出上诉。 如果被

告人以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或量刑过重等理由

提起上诉，因为认罪认罚的主要目的是承认自己所犯的罪

行，并且愿意接受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其视为对

认罪认罚的反悔。 但当以原判违反程序性规定等为由提出

上诉时，则显然不在此类。

从适用后果层面来看，上诉制度的确立与我国刑事诉讼

制度的目的并不冲突。 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设立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改

善整个过程，使司法资源得到合理分配，从而使办案的质量

和效率得到更大的提升。 为此，相关法律法规在办案程

序、办案周期等方面都做了相应简化。

(二)检察院因被告人“反悔”提出上诉而抗诉不合理

《刑事诉讼法》第２２８条对抗诉机关抗诉条件有明文规

定，也就是说，只有当上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错误的

时候，被告人才可以提出抗诉。 但是，如果检察机关以被

告人不服认罪认罚为由提出上诉，那就与法律相悖。 人民

法院的错误判决、裁定，与被告人反悔上诉并不存在客观内

在联系，检察机关据此提请抗诉确有违反法定原则嫌疑，同

时也体现出抗诉机关在此类案件中的职权主义色彩。 此

外，也体现了个别检察机关对“上诉不加刑”的滥用嫌疑。

在此类案件中，被告人认罪认罚后提起上诉，是被告人的法

定权利，且为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可无因上诉。 而

抗诉机关的介入使得被告人在充分考虑“上诉不加刑”原则

后有遭受更为严厉的制裁的嫌疑。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

此种做法虽然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对司法资源的节约，有利于

提高诉讼效率，但也可能存在违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意

愿及“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滥用嫌疑。

(三)被告人提出上诉的二审法院应进行实质审查

对于认罪认罚上诉案件，应当先对上诉理由进行全面审

查，如果没有新的、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新证据，则应当区

别对待：(１)被告人对认罪认罚的内容没有异议的，提起上

诉是他的一项基本权利，人民法院不得以上诉为由加重刑

罚(作为普通上诉案件处理即可)。 (２)被告人就认罪认罚的

内容提出上诉的，相应的人民检察院原则上也会提出抗诉，

此时人民法院不能简单根据上诉理由就认定被告人拒绝认罪

认罚，而应当在庭审过程中进一步探寻被告人真实意图。

如果被告人是以继续在看守所服刑为理由，或者是自愿要求

撤销上诉，则应当被认定为认罪。 如果被告人坚持自己的

上诉请求，应视具体情形而定，并对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予

以支持。 (３)被告人因其他原因提起上诉，但在庭审期间对

其所涉认罪认罚内容表示反对时，应视为拒不认罪。 此

时，若原判认定事实确有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或发回重

审；若原判认定事实正确，但认罪认罚程序量刑稍有过重

的，则可维持原判；若原判认定并无不当，此时被告人拒绝

认罪认罚，则原判因出现新证据而丧失事实基础，二审可撤

销原判。

结论和启示

(一)保障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上诉权

被告人提出上诉申请时，第二审是对认罪认罚轻刑案的

一项重要内容。 ２０１８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其有关司

法解释对速裁案件二审程序是否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未

作明确规定。 在实践中，为了避免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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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上诉，实践中存在“上诉可加重刑罚”的观点。 笔

者认为，如果被告人违背了认罪认罚具结协议，提出了不合

理的上诉，二审法院就应该将案件发回重审，而且一审法院

也不必按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进行重新审理，从而让无理上诉

的被告人“付出程序与实体双重代价”。 这主要是由于允许

“上诉加重刑罚”的做法本身就有可能导致诉讼的效率下

降。 被告人不合理地提出上诉，如果不能按照认罪认罚从

宽的方式进行审理，就会大大增加诉讼费用，从而难以提高

诉讼效率。

(二)检察机关应杜绝“技术性起诉”

检察机关依法享有认罪认罚案件的抗诉权。 但目前的

司法实务中，有些抗诉是不妥当的。 检察机关通过抗诉来

遏制认罪认罚上诉，其合法性受到了质疑。 因此，检察机

关应该区分情况，依法行使抗诉权，以合法的抗诉方式应对

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的上诉，对被告人提出的异议要合乎法

律的要求。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如果被告人在一审判决之

后提出了上诉，那么，检察机关就应该根据法定的抗诉事由

来判断是否有异议，并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相应的处理。

第一，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如果被告人提出了上诉，如果没

有法定的抗诉理由，那么检察机关就不会提出抗诉，对案件

进行审查。 第二，上诉经过复核，进入二次审理，公诉机

关依法派员出庭，对该案进行二次庭审，控辩双方均进行了

辩论。 第三，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虽然提出了上

诉，但并没有经过上诉理由审查制度。 在这个时候，二审

根本就不可能提起诉讼，当然也不会涉及公诉。 第四，如

果发现本案确有不当之处，应依照法律规定提出抗诉，并提

请二审法院重新审理。

在某种程度上，检察机关提出了“技术性抗诉”，可以

加大被告人上诉的心理压力，有效地避免了“这种抗诉没有

法律依据”的问题。 然而，“技术性抗诉”应严格贯彻我国

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检察机关提出二审抗诉的有关规

定，不得在一审判决无错的前提下提出“技术性抗诉”。

(三)审判机关应审核上诉理由

上诉理由审查制度要求审判机关对案件进行区分，并持

续提高诉讼效率，这种做法应该是法院在处理认罪认罚案件

中被告人上诉时的主要途径。 首先，要明确再审事由审查

制度是以人民法院为主体的。 被告人的上诉必须通过上诉

复审，根据不同的上诉种类，人民法院依法对其进行审查，

看其是可以上诉的权利性上诉，还是不准许上诉的技术性抗

诉。 对于上诉案件，在审查之后，如果满足了上诉的条

件，那么就应该按照法律的要求开始进行二审。 在这一阶

段，虽然这一部分的案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更高的司法

成本，但由于大部分的案件都没有提出过上诉，因此，在上

诉的案件中，有一些案子不满足上诉的要求而没有得到批

准，进入二审的案件会变得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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